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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金融法律热点问题 
 

银监会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

见 

2010 年 5 月 7 日,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 对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政策性住房、医疗、教

育和金融等传统由国有资本主导的行业作出了方向性的规定。自 2012

年 4 月份以来, 交通运输部、卫生部、铁道部、国资委、证监会陆续发

布了针对各个行业的具体实施意见, 而银监会则于2012年 5月 26日发

布了针对银行业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

(“《意见》”)。 

《意见》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条件、方式和范围、如何为民间资本

进入银行业创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如何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金融机构稳

健经营以及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力度进行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

其中，针对民资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投资对象及投资范围

方面，《意见》具体规定如下: 

1. 资质要求。《意见》并没有明确指出民营企业需要达到何种具体

标准才可以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 而仅要求民营企业应当具备完善的

公司治理结构, 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诚信及纳税记录, 还需要有较

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 并且财务状况和资产状况皆需要达到

良好以上。该等原则性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具体标准还有待银监会

进一步地阐释。 

2. 投资方式及投资对象。《意见》明确规定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发起

设立、认购新股、受让股权、并购重组的方式投资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 

包括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

车金融公司等。 

3. 鼓励措施:  

 对于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的, 其持股比例可以超

过 20%; 

 对于通过并购重组方式参与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改造和农村商

业银行增资扩股的, 单个企业及其关联方的阶段性持股比例可以

超过 20%; 

 村镇银行主发起人的最低持股比例从 20%下调至 15%;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拥有核心业务的民营企业集团可以发起设立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主营业务适合融资租赁交易的民营企业可以作为金融租赁公司的

主要出资人而投资金融租赁公司; 

 生产或者销售汽车整车的民营企业可以作为汽车金融公司的主要

出资人而投资汽车金融公司。 

从《意见》的内容来看, 此次银监会并没有细化民营企业投资银行业的

具体要求和办法, 其态度性胜过操作性, 具体的实施办法, 比如资质

要求、不同投资对象的具体要求, 还有待银监会的进一步解释和细则。

因此其在实践中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我们也将随时关

注此方面的进一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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